
峰峰矿区高盖乳业有限责任
公司、吕金良：

本 院 依 法 定 程 序 ，经 河
北金盛德房地产估价有限公
司对被执行人吕金良名下位
于 峰 峰 矿 区 滨 河 东 路 166 号
福 源 小 区 11 号 楼 202 号 房 产
（含 地 下 室）进 行 评 估 ，于
2017 年 11 月 10 日评估该房产
价值为 66.65 万元。因你下落
不明，无法直接送达，本院依
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述冀金盛
德【2017】（估）字 第 11008 号
评 估 报 告 ，本 公 告 自 发 布 之
日起，经过六十日，即视为送
达 。 如 有 异 议 ，请 于 十 日 内
向本院提出书面申请。

特此公告。
联系人：程秀英
联系电话：17713041581
邯郸市峰峰矿区人民法院

河北昂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
司：

本院受理原告河北鑫宝
源预拌混凝土有限公司诉你
买 卖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，现 依 法
向 你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、应 诉
通 知 书 、举 证 通 知 书 及 开 庭
传 票 。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，经 过
6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，提 出 答 辩
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
公 告 期 满 后 的 15 日 和 30 日
内，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
上午 9 时（遇法定假日顺延）
在 本 院 第 五 审 判 庭 开 庭 审
理，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。

石家庄市鹿泉区人民法院

王占发：
本院受理原告梁兆强与

被告承德名城建设集团有限
公司、王占发劳务合同一案，
已经审理终结。现依法向你
方 公 告 送 达（2017）冀 0822 民
初 1762 号民事判决书。自公
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
民事判决书，逾期视为送达。
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公告期满
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
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承德市
中级人民法院。逾期未上诉
的，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兴隆县人民法院

李建威、王小伟、李士友：
本院受理的原告张小锋

与被告李建威、王小伟、李士
友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已 审
结 ，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本
院（2017）冀 1125 民初 1102 号
民 事 判 决 书 。 自 公 告 之 日
起 ，60 日 内 来 本 院 领 取 判 决
书 ，逾 期 视 为 送 达 。 如 不 服
本 判 决 ，可 在 公 告 期 满 后 15
日 内 ，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
副 本 ，上 诉 于 河 北 省 衡 水 市
中级人民法院。逾期本判决
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安平县人民法院

马如义、李小秀：
本院受理的原告孙中库

与 被 告 马 如 义 、李 小 秀 民 间
借 贷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结 ，现 依
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（2017）
冀 1125 民 初 558 号 民 事 判 决
书 。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，60 日 内
来 本 院 领 取 判 决 书 ，逾 期 视
为 送 达 。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，可
在 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 内 ，向 本
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，上 诉
于河北省衡水市中级人民法
院。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
效力。

安平县人民法院

高亮亮：
本院受理的王朝阳诉你

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结 ，
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本 院
（2017）冀 1125 民 初 629 号 民
事 判 决 书 。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，
60 日 内 来 本 院 领 取 判 决 书 ，
逾期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
决，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，
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，
上诉于河北省衡水市中级人
民法院。逾期本判决即发生
法律效力。

安平县人民法院

宋尚飞：
本院受理原告张爱民诉

宋 尚 飞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，
现已审理终结。现依法向你
公告送达（2017）冀 1125 民初
789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。 限 你 自
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城
关 庭 领 取 民 事 判 决 书 ，逾 期
视 为 送 达 。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，
可 在 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 内 ，向
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，上
诉于河北省衡水市中级人民
法院。

安平县人民法院

李 虎 不 慎 将 警 官 证 丢
失 ，编 号 为 066117，声 明 作
废。

崔金虎不慎将警官证丢
失 ，警 号 为 057965，特 此 声
明。

孙 宏 不 慎 将 警 官 证 丢
失 ，证 号 为 062828，特 此 声
明。

张 福 兴（身 份 证 姓 名 为
张富兴）不慎将警号丢失，警
号为 1328073，特此声明。

罗平不慎将人民警察证
丢 失 ，编 号 为 087586，声 明 作
废。

河北女子职业技术学院
学前系 2016 级 13 班学生陈佳
钰 不 慎 将 学 生 证 丢 失 ，学 号
为 20163071326，特此声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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